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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 水 工 程 的 測 試  
《 建 築 物 （ 衞 生 設 備 標 準 、 水 管 裝 置 、  

排 水 工 程 及 廁 所 ） 規 例 》 第 7 3 條   

註 冊 承 建 商 及 註 冊 建 築 專 業 人 士 有 責 任 確 保 建 築 工

程 符 合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及 其 附 屬 規 例 的 規 定 ， 並 按 照 批 准 圖 則

完 成 。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則 肩 負 監 察 責 任 。 因 此 ， 就 《 建 築 物 （ 衞

生 設 備 標 準 、 水 管 裝 置 、 排 水 工 程 及 廁 所 ） 規 例 》 第 7 3 ( 1 ) 條
規 定 進 行 的 排 水 工 程 測 試 ， 無 論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會 否 檢 查 或 測 試

該 排 水 工 程 ， 認 可 人 士 或 其 代 表 均 須 在 進 行 測 試 時 在 場 。  

2 .  註 冊 承 建 商 須 安 排 與 認 可 人 士 一 同 進 行 測 試 ， 並 向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呈 交 申 請 及 把 申 請 副 本 送 交 認 可 人 士 。 認 可 人 士

或 其 代 表 須 見 證 測 試 進 行 ， 並 批 簽 測 試 結 果 和 記 錄 。 認 可 人 士

須 在 測 試 日 起 計 的 7 天 內 ， 備 妥 一 份 排 水 工 程 測 試 完 成 證 明 書

（ 見 附 錄 ） ， 並 向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呈 交 上 述 所 有 文 件 。  

3 .  就 上 述 事 宜 ， 本 署 已 向 註 冊 承 建 商 發 出 《 註 冊 承 建

商 作 業 備 考 》 1 1 ， 當 中 包 括 測 試 標 準 及 相 關 程 序 的 資 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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